
公 保 保 險 － 生 育 給 付 （ 女 性 公 教 人 員 優 先 請 領 ）

１ ． 補 助 內 容 ： ２ 個 月 薪 俸 額
２ ． 申 請 期 限 ： 分 娩 或 早 產 （ 滿 １ ８ １ 日 ）

之 日 起 十 年
３ ． 應 繳 證 件 ： 出 生 證 明 、 戶 籍 謄 本

生 活 津 貼 - 生 育 補 助 （ 男 性 公 教 人 員 請 領 與 配 偶 社 會 保 險 差 額 ）

1 . 補 助 內 容 ： 二 個 月 薪 俸 額
2 . 申 請 期 限 ： 事 實 發 生 日 起 三 個 月 內
3 . 應 繳 文 件 ： 出 生 證 明 、 戶 籍 謄 本

給 假
１ ． 產 前 假 ： ８ 日 （ 得 分 次 申 請 ）
２ ． 流 產 假 ：

（ １ ） 未 滿 １ ２ 週 － １ ４ 日
（ ２ ） １ ２ 週 以 上 未 滿 ２ ０ 週 ： ２ １ 日
（ ２ ） ２ ０ 週 以 上 － ４ ２ 日

３ ． 陪 產 檢 及 陪 產 假 ： ７ 日 （ 於 分 娩 日 或 流 產 日
前 後 １ ５ 日 內 為 之 ）

４ ． 娩 假 ： ４ ２ 日

公教人員生育權益事項宣導


